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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补选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变更情况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李兰明先生任期届满，已向董事

会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
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刘成安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刘成安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云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补选刘成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变。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 健

王丽君

刘成安

钱 旭

委员

刘 波、王立才、钱 旭、曹 克

毕方庆、曹 克、刘成安

钱 旭、曹 克、王丽君

刘 健、曹 克、刘成安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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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5
年5月15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 J3写字楼公司二楼
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9日以当面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发
出。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其中毕方
庆先生因临时公务安排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和《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李兰明先生任期届满，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同意补选刘成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委员、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
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除
上述变更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变。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一 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 J3写字楼二楼
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云
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238,957,898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35.24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89 人，代表股份 58,770,01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668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为3,636,0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363%。
2.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审议

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讨论审议《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901,935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226％；反对 636,6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弃权 189,3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810,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837％；反对 636,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087％；弃权 189,3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76％。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讨论审议《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96,935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209％；反对 632,2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4％；弃权 198,7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805,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462％；反对 632,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877％；弃权 198,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6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讨论审议《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85,39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170％；反对 648,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8％；弃权 193,9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93,5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287％；反对 648,5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359％；弃权 193,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5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讨论审议《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90,239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186％；反对 641,7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5％；弃权 195,9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98,3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9621％；反对 641,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489％；弃权 195,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89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讨论审议《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96,539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208％；反对 643,5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2％；弃权 187,7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353％；反对 643,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998％；弃权 187,7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4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讨论审议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77,439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143％；反对 658,0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0％；弃权 192,4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85,5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100％；反对 658,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972％；弃权 192,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27％。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购买2025年度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86,79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175％；反对 639,4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8％；弃权 201,6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94,9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672％；反对 639,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857％；弃权 201,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71％。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92,039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192％；反对 632,6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弃权 203,2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800,1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0116％；反对 632,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987％；弃权 203,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98％。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公司与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58,248,641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5728％；反对 641,0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9％；弃权 202,2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92,6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053％；反对 641,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311％；弃权 20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3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股份数量为238,635,898股。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 意 296,873,235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129％；反对 641,1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3％；弃权 213,5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81,3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944％；反对 641,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324％；弃权 213,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32％。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董事获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股东大会除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

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毛碧敏、高丽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B4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5月14日，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派锂（宁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科创投”）持
有公司股份21,844,5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0%。

● 公司股东融科创投本次质押股份 2,878,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13.17%，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本次质押完成后，其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1,
019,293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6.22%，占公司总股本的8.57%。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融科创投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融科创
投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否

本 次 质 押 股
数（股）

2,878,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5
月14日

质押到期
日

2027 年 4
月25日

质权人

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3.1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7

质押用
途

偿还债
务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

份不存在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5年5月14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称

融 科
创投

持股数量

21,844,591

持股比
例（%）

8.90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18,141,293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21,019,293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96.2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8.57

已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063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进
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公司经营情
况，公司将于 2025年 5月 20日（星期二）15:3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
line.cn）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志楷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卢雨禾女士；独立董事赵如冰先生、刘

海峰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小华先生。（如遇特殊情况，上述参会人员可

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3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
1oglh9OT83u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

2025年5月2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

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B 公告编号：2025-11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

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
下午 1:30在上海市宝庆路 21号公司宝轻大厦 1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国昂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
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5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3,78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633％。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1,526,5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778％；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148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62,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5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
746,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33％。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中小股东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483,98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078％；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148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2,262,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33,38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64％；反对 36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2％；弃权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340,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66％；反对36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47％；弃权 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33,383,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64％；反对 36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2％；弃权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341,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72％；反对36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41％；弃权 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33,382,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60％；反对 36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2％；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339,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06％；反对36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47％；弃权 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66,056,25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937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4,188,019.04元。

总表决情况：同意233,457,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80％；反对 30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5％；弃权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414,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78％；反对30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2％；弃权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

5.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全文》。
总表决情况：同意233,39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00％；反对 35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7％；弃权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349,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61％；反对35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71％；弃权 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8％。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黄俊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与会股东作了2024年度述职

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5年4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25-019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总股本

为 1,162,207,220股，其中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34,895,872
股，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02,916,042.64元=1,127,311,348
股×0.18元/股；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本次变动前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即0.1745954元/股（保留7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202,916,042.64元÷1,162,207,220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
不变原则，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1745954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下简称“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23

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5年 4月 24日
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分配方案：以2024年12月31日的
公司总股本 1,162,207,220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内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
33,505,372股，即 1,128,701,8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80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203,166,332.64元，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若在本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由
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致使可参与利润分配
的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
股本，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3、自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因公司回购账户内股份数
发生变化，由33,505,372股增加至34,895,872股，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对分
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对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方
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162,207,220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内
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34,895,872股，即1,127,311,3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0元（含税），共计拟分配利润202,916,042.64元，不
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6、为了保证利润分配方案的正常实施，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
股权登记日期间承诺不进行回购。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34,895,872.00股后的1,127,311,34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8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6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5月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0*****531

00*****532

02*****945

00*****685

股东名称

高利民

高王伟

高宇

姚峻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9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除权除息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202,916,042.64元=1,127,311,348
股×0.18元/股；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本次变动前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即0.1745954元/股（保留7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202,916,042.64元÷1,162,207,220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
不变原则，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1745954元。

2、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6），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

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
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即2025年5月23日）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

由6.00元/股调整为5.83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
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6.00 元/股－
0.1745954元/股≈5.83元/股（保留两位小数，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七、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马桥经编园区新民路18号
2、咨询部门：公司证券管理部
3、联系人：张竞 姚春霞
4、电话/传真：0573-8798988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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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
程》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同时董事会新增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 2025年 5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潘敏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
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

潘敏涛先生简历
潘敏涛先生，1996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9

年6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潘敏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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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指标项目

一、煤炭业务

（一）商品煤产量

（二）商品煤销量

其中：自产商品煤销量

二、煤化工业务

（一）聚烯烃

1.聚乙烯产量

聚乙烯销量

2.聚丙烯产量

聚丙烯销量

（二）尿素

1.产量

2.销量

（三）甲醇

1.产量

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2025年

4月份

1,105

2,110

1,114

6.6

6.5

6.4

6.3

18.1

17.5

16.6

累计

4,440

8,524

4,382

25.9

24.3

24.9

24.0

70.9

77.5

68.0

2024年

4月份

1,048

2,240

1,110

6.4

7.1

6.1

6.6

18.0

23.0

10.6

累计

4,321

8,627

4,341

26.5

26.2

25.2

24.8

65.5

78.1

51.8

变化比率（%）

4月份

5.4

-5.8

0.4

3.1

-8.5

4.9

-4.5

0.6

-23.9

56.6

累计

2.8

-1.2

0.9

-2.3

-7.3

-1.2

-3.2

8.2

-0.8

31.3

2.销量

（四）硝铵

1.产量

2.销量

三、煤矿装备业务

煤矿装备产值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元

16.8

5.3

5.5

7.9

69.7

19.2

19.6

32.1

11.0

5.5

5.6

9.0

50.6

18.5

18.6

38.0

52.7

-3.6

-1.8

-12.2

37.7

3.8

5.4

-15.5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
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
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安全检查和煤矿地质条件变化
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
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公司将在本公告披露后适时召开月度生产经营数据说明会，具体参会事宜
请询公司投资者热线010-82236028。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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